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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
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600）

復牌進展及繼續停牌之季度更新

本公告乃由中國基建投資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根
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09(2)(a)

及13.24A條以及證券及期貨條例（香港法例第571章）第XIVA部之內幕消息條文（定
義見上市規則）作出。

茲提述(i)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二零二二年五月十一日、二零
二二年五月二十日、二零二二年六月二十三日、二零二二年七月八日及二零二二
年七月二十九日的公告，內容有關（其中包括）延遲刊發二零二一年經審核業績及
二零二一年年報以及本公司的股份自二零二二年七月十一日起暫停買賣；(ii)本公
司日期為二零二二年八月八日的公告，內容有關復牌指引；(iii)本公司日期為二
零二二年十月十日及二零二三年一月十日的公告，內容有關復牌進度之季度更新；
及(iv) 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三年十月十二日之公告，內容有關本公司更換核數師
（「核數師公告」）（統稱「該等公告」）。除另有界定者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等公
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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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牌進展之更新
復牌指引

誠如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二年八月八日之公告所披露，聯交所已就本公司載列復
牌指引如下：

(a) 根據上市規則的規定刊發所有尚未公佈的財務業績及處理任何審核修訂；

(b) 證明本公司已遵守上市規則第13.24條；及

(c) 向市場公佈所有重要資訊，以供本公司股東及其他投資者評估本公司之狀況。

根據上市規則第6.01A(1)條，聯交所可將已連續18個月暫停交易的任何證券除牌。
就本公司而言，該18個月期限將於二零二四年一月十日屆滿。倘本公司未能就導
致其暫停買賣的事宜作出補救、滿足復牌指引及全面遵守上市規則以使聯交所信
納，並於二零二四年一月十日之前恢復其股份買賣，則上市科將建議上市委員會
將本公司除牌。根據上市規則第6.01條及第6.10條，聯交所亦有權在適當情況下給
予較短的指定補救期限。

更換核數師

誠如核數師公告所披露，國衛已於二零二三年十月十一日辭任本公司及若干附屬
公司之核數師職務，並進一步宣佈，董事會已議決於二零二三年十月十一日委任
華融為本公司之新核數師，以填補國衛辭任後之臨時空缺，並任期至本公司下屆
股東週年大會結束為止。

刊發尚未公佈之財務業績

進一步延遲刊發二零二一年經審核業績及二零二一年年報

如上文所述，華融僅於二零二三年十月十一日獲委任為本公司新核數師，因此華
融需要更多時間完成及敲定二零二一年經審核業績之審核工作，因此有關業績將
會進一步延遲刊發。

由於上述延遲，二零二一年年報亦將進一步延遲寄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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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遲刊發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及本集團截至二
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報告

根據上市規則第13.49(6)及13.48(1)條，本公司須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期間結束後不遲於兩個月（即二零二二年八月三十一日或之前）就截至二零
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二零二二年中期業績」）刊發初步公告，
及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結束後不遲於三個月（即二零二二
年九月三十日或之前）寄發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報告（「二
零二二年中期報告」）。

由於二零二二年中期業績將包含源自二零二一年經審核業績之具體經審核財務資
料，進一步延遲刊發二零二一年經審核業績及延遲寄發二零二一年年報將難免導
致延遲刊發二零二二年中期業績及寄發二零二二年中期報告。

刊遲刊發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全年業績及本集
團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報

根據上市規則第13.49(1)及13.46(2)(a)條，本公司須於本公司財政年度結束後不遲
於三個月（即二零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或之前）就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財政年度之初步業績刊發公告，及於本公司財政年度結束後不遲於四個月（即
二零二三年四月三十日或之前）寄發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
報 （「二零二二年年報」）。

由於仍待刊發二零二一年經審核業績及二零二二年中期業績，因此，本集團將相
應延遲刊發二零二二年全年業績及延遲寄發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之年報（「二零二二年年報」）。

延遲刊發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及本集團截至二
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報告

根據上市規則第13.49(6)及13.48(1)條，本公司須於截至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期間結束後不遲於兩個月（即二零二三年八月三十一日或之前）就截至二零
二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二零二三年中期業績」）刊發初步公告，
及於截至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結束後不遲於三個月（即二零二三
年九月三十日或之前）寄發截至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報告（「二
零二三年中期報告」）。

由於仍待刊發二零二一年經審核業績、二零二二年中期業績及二零二二年全年業
績，因此，本集團將相應延遲刊發二零二三年中期業績及延遲寄發二零二三年中
期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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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如核數師公告進一步披露，於二零二一年審核期間，本公司的一名主要管理層
人員出現嚴重健康問題，對其在本公司的管理及日常工作造成重大阻礙。二零
二一年審核的審核進度亦無可避免地受到影響。然而，近期本公司加強管理，以
及中國及香港政府取消疫情防控措施後，不僅對社會，對本公司而言也逐漸恢復
正常。本公司將盡最大努力盡快刊發上市規則規定的所有未刊發財務業績，並將
於適當時候知會股東及本公司潛在投資者有關刊發 (i)二零二一年經審核業績及二
零二一年年報；(ii)二零二二年中期業績及二零二二年中期報告；(iii)二零二二年
全年業績及二零二二年年報；及(iv) 二零二三年中期業績及二零二三年中期報告
之重大進展。

業務營運之更新
本集團主要從事的業務分部包括(1)物業投資；及(2)天然氣業務（包括銷售用於建
設天然氣供應管道的建築材料）。於本公告日期，儘管本公司股份暫停買賣，本
集團之業務營運於所有重大方面均照常進行。

誠如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二年十月十日及二零二三年一月十日之公告所披露，儘
管較早前由於持續爆發COVID-19變種病毒以及房地產危機而面臨日益增加的市
場壓力及挑戰，本公司一直進行其業務及項目。

積極而言，中國政府自二零二二年十二月起逐步放寬防疫措施。隨著重新通關及
解除封控政策，中國經濟逐漸開始復甦。於二零二三年第三季度，中國房地產危
機開始緩解，業務活動因而取得良好進展。因此，本公司將繼續進行業務，並預
期可穩定發展。

亦謹此提述(i)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八月十二日及二零二三年九月十八日之公
告，內容有關（其中包括）委任盧翊先生（「盧先生」）及徐峰先生（「徐先生」）為執行
董事；及(ii)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三年八月一日之公告，內容有關（其中包括）董事
調任、主席變動及董事委員會成員變動（統稱「該等委任公告」）。盧先生於創業方
面擁有逾二十年豐富經驗，主要從事電子產品製造、中國大陸及海外貿易、礦產
資源產業（勘探開採、加工、銷售及貿易全產業鏈）等行業。徐先生畢業於北大光
華管理學院，於徐工集團工程機械股份有限公司（「徐工集團」）擁有接近20年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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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銷售徐工集團產品經驗。其後，徐先生亦擔任徐工集團產品的國家級代理商及
總代理商，於多個地區經營48家分公司或辦事處，員工超過800人。

憑藉盧先生及徐先生的豐富經驗，在彼等領導下，加上專業及能幹的員工協助，
可提供專業知識以促進此項業務的發展，預期本集團之業務將進一步積極擴張及
發展。同時，倘於日後出現潛在商機，本公司將進一步探討拓展業務的可能性。

復牌計劃
本公司現正進行復牌計劃，並將繼續與專業顧問合作推進復牌進度，以滿足復牌
指引及上市規則之規定，確保本公司股份恢復買賣。如上文所述，本公司正在努
力編製及刊發尚未公佈之財務業績，並繼續努力滿足復牌指引之規定。

本公司將根據上市規則第13.24A條適時刊發有關本公司狀況及發展之進一步公告，
及公佈其復牌進展之季度更新。

繼續停牌
本公司股份自二零二二年七月十一日上午九時正起已於聯交所暫停買賣。待復牌
指引獲履行前，本公司股份將繼續於聯交所暫停買賣直至另行通知為止。

本公司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中國基建投資有限公司

主席
盧翊

香港，二零二三年十月十三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盧翊先生（主席兼行政總裁）、徐峰先生
及業德超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何金耿先生、郁紅高先生及陳洋女士。


